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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事業務宣導


  一、 銓敘部98年6月11日部銓五字第0983036326號書函：各機關職缺以外補方式平調或降調他機關人員充任者，不受任現職需滿1年之限制。
  二、教職員赴大陸地區規定，內政部98年8月4日台內移字第0980956284號函，修正「本縣公務員申請赴大陸地區作業管理要點」第4點條文及其附表，並自即日起生    效，修正旨揭要點並彙列重點說明如下： 

 1.新修訂直轄市長、縣（市）長、政務及涉密人員（含退離職）、簡任第十一職等以上公務員進入大陸地區申請表（按：將原有之民選首長、政務人員及簡任第十一職等以上公務員等類別申請表簡併合一）。 

2.修正原有公務員申請赴大陸地區各項相關表格內容，並增訂公務員申請赴大陸地區者須詳閱申請表之注意事項及簽名存查。 

3.修正原規定僅限於因非公務事申請進入大陸地區者，方須填寫意見反應表之規定，改為公務員不論職等等級及是否因公務事由申請進入大陸地區，返臺後均應填寫意見反應表，並依規定程序陳核存查。

※因公務事由者：經縣府教育局後，填寫「赴大陸地區申請表」送內政部及移民署申辦。

※非公務事由:直接填寫申請書即可，返台後填寫意見反應表—均掛於本校人事室網頁。
    三、教師請假規則部分條文(第3、9、12及13條)修正

第3條
　　      教師之請假，依下列規定：

　     　1、因事得請事假，每學年准給七日。其家庭成員預防接種、發生嚴重之疾病或其他重大事故須親自照顧時，得請家庭照顧假，每學年准給七日，其請假日數併入事假計算。事假及家庭照顧假合計超過七日者，應按日扣除薪給，其所遺課務代理費用應由學校支付。

　　     2、因疾病必須治療或休養者，得請病假，每學年准給二十八日。其超過規定日數者，以事假抵銷。女性教師因生理日致工作有困難者，每月得請生理假一日，其請假日數併入病假計算。患重病經醫療機構或專科醫師診斷非短時間所能治癒者，經學校核准得延長之。其延長期間自第一次請延長病假之首日起算，二學年內合併計算不得超過一年。但銷假上班一年以上者，其延長病假得重行起算。

　　     3、因結婚者，給婚假十四日。除因特殊事由，經學校核准延後給假或於結婚前五日內提前給假者外，應自結婚之日起一個月內請畢。

　　     4、因懷孕者，於分娩前，給產前假八日，得分次申請，不得保留至分娩後；於分娩後，給娩假四十二日；懷孕滿五個月以上流產者，給流產假四十二日；懷孕三個月以上未滿五個月流產者，給流產假二十一日；懷孕未滿三個月流產者，給流產假十四日。娩假及流產假應一次請畢，且不得扣除寒暑假之日數。分娩前已請畢產前假者，必要時得於分娩前先申請部分娩假，並以二十一日為限。流產者，其流產假應扣除先請之娩假日數。

　    　5、因配偶分娩者，給陪產假三日，得分次申請。但應於配偶分娩日前後三日內請畢，例假日順延之。

　    　6、因父母、配偶死亡者，給喪假十五日；繼父母、配偶之父母、子女死亡者，給喪假十日；曾祖父母、祖父母、配偶之祖父母、配偶之繼父母、兄弟姐妹死亡者，給喪假五日。除繼父母、配偶之繼父母，以教師或其配偶於成年前受該繼父母扶養或於該繼父母死亡前仍與共居者為限外，其餘喪假應以原因發生時所存在之天然血親或擬制血親為限。喪假得分次申請。但應於死亡之日起百日內請畢。

　    　7、因捐贈骨髓或器官者，視實際需要給假。

　　      前項第一款所定准給事假日數，任職未滿一學年者，依在職月數比例計算，比例計算後未滿半日者以半日計；超過半日未滿一日者，以一日計。

　　      第一項所定事假、病假、產前假得以時計。婚假、陪產假、喪假，每次請假應至少半日。

第9條
　　    教師因介聘轉任或因退休、資遣、辭聘再任其他學校教師年資銜接者，其兼任行政職務時之休假年資得前後併計。

　　    因辭聘、退休、資遣、留職停薪、不續聘、停聘、解聘、撤職、休職或受免職懲處，再任或復聘年資未銜接者，依前條第二項規定核給休假。但育嬰留職停薪教師復職後於學年度中兼任行政職務者，依前條第三項規定給假，次學年度續兼者，依前條第一項規定給假。

　　    退伍前後任教職者，其軍職年資之併計，依前二項規定。

第12條
　　    公立中小學未兼任行政職務教師於學生寒暑假期間，除返校服務、研究與進修等活動及配合災害防救所需之日外，得不必到校。

　　    前項返校服務、研究與進修等活動事項及日數之實施原則，由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邀請全國教師會代表參與訂定，並由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邀請同級教師會協商後訂定執行規定；無地方教師會之直轄市、縣（市），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自行或授權學校訂定。

　    　前二項返校服務、研究及進修等活動之實施，教師無法配合參與時，應依規定辦理請假手續。

第13條
　　    教師請假、公假或休假，應填具假單，經學校核准後，始得離開。但有急病或緊急事故，得由其同事或親友代辦或補辦請假手續。

　　    請娩假、流產假、陪產假、二日以上之病假及骨髓捐贈或器官捐贈假，應檢具醫療機構或專科醫師證明書。但於分娩前先請之娩假，不在此限。
心靈小補帖

缺角的地方不去看它，整個杯子就是圓的---
每個人都有缺點，若人不去計較缺點，則每個人都是很好的人。
曾在美國聽聞一件趣事：加州有位女士養了一隻珍貴的鸚鵡，非常可愛美麗，
但是牠卻有一個怪毛病，常常咳嗽，而且聲音混濁難聽，喉
嚨裏好像塞滿了令人作嘔的痰。女主人十分焦慮，急忙帶牠去看獸醫
，唯恐牠患上了呼吸系統的疾病。
不料檢查結果，鸚鵡完全健康，沒有毛病。問題出在女主人身上，因為她抽煙，
所以經常咳嗽，這隻鸚鵡只是唯妙唯肖地把主人的聲音模仿得以假亂真罷了。
那女主人若有所悟，立即戒了煙。
 
這個故事，能否給予我們一點啟示呢？
人的通病，總覺得別人不是，自己總是對的。殊不知大家來自不同的
生活層面，所見所想的角度和程度不一樣，加上個性、知識的差異，
便形成觀念的分歧;特別是以「自我為中心」，故此社會上常有不愉快
、不和諧的事，乃至極大的爭端發生。

　
誰不希望在此紛亂的塵世，尋求一點祥和與溫馨呢？
    記得證嚴法師有一件為人稱道的事：
有一天，證嚴法師為了慈濟醫院的事，前去拜訪台北一位慈濟委員，
那位委員端出一杯茶招待法師，當時她突然發現杯子稍有缺口，於是
很不好意思的說：「師父，很抱歉，這杯子缺了一角……」

　
法師回答：
「缺角的地方不去看它，整個杯子就是圓的。
每個人都有缺點，若人不去計較缺點，則每個
人都是很好的人。」
(轉貼自網路文章)
